
4 月 14 日，碑林区在城管委会议室召开未成年人保

护专题会议，研究对接触未成年人的从业人员，建立入

职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并拟定出台实施细则，规范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碑林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及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落实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碑林区

拟定出台《关于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建立入职查询和从业禁止制

度的工作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会上，各成员单位和领域专家表示，保护未成年人必须严把行业

“准入关”，实现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全覆盖；在查询中

发现有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坚决禁止进入与未成年人相关的行业。

针对建立入职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碑林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对加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人员管理，预防利用职业

便利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充分征求与会单位及未成年人保

护领域专家的意见。

此次会议，明确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及从业人员的范围。针

对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制定了入职前审查、每年定期查询、监督管

理、责任追究惩处等四项制度。

一、入职前审查

加强入职人员审查，在正式录用相关从业人员前应当向检察机关提出

查询申请；发现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

的，应当不予录用。



二、每年定期查询

每年定期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用人单位落实入职查询和从业

禁止制度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强化管理力度。

三、监督管理

加强监督管理，发现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人员存在侵害行

为，或者用人单位对入职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执行不力的情形，及时

上报相关信息。

四、责任追究惩处

对用人单位不执行或者执行《细则》不力的，依法追究相关行政部门

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部门或单位相关人员责任。

“仅靠单纯打击不能有效遏制犯罪，需加强源头治理，

将预防关口前移。”碑林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

任刘晓溪表示。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碑林区将联动协作各方力量，携手构建未保工作大格局，

共筑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防火墙”。


